
台南市綜合農產品批發市場花卉拍賣交易作業流程  

一、產地集貨：各大農民團體統一集貨委託農產品運輸專車配送或供應人自行運

送至本市場。   

二、進貨時間：中午十二點三十分至下午三點，須在規定時間內進場卸貨完畢。  

三、理、驗貨：工作人員指導卸貨、點件、簽收、查驗收編排拍賣序號。  

四、資料輸入：進貨統計公告。 

五、拍賣順序：除規定應優先處理者外，依入場先後順序決定之。  

六、繳  款：承銷需繳清欠款才能交易。  

七、交  易：下午三點三十分開始拍賣。  

八、分  貨：(1)成交後列印承銷人條碼分貨標籤。 

              (2)採自動掃描分貨系統運送到承銷人分貨區。 

              (3)依承銷號將貨物搬運到定點。 

九、領  貨：(1)承銷人須於拍賣結束後一小時內提貨出場，出場時須憑承銷 

人交易結帳單由工作人員點清出場件數。 

  (2)承銷人自己須負責將貨物運出。 

十、結  帳：(1)每日將供應人、承銷人交易金額結帳列表。  

              (2)公佈欠款名單，提示承銷人繳款。  

十一、資 訊：(1)提供電腦語音查詢及行情傳真系統‧ 

(2)農會、合作社(場)、花班及大集貨站免費提供電傳服務。  

(3)直接電話洽詢。 

十二、匯 款：每月匯款三次，將供應人所得直接由金融系統匯出供應人所指 

定行庫。 

 


